
 關於:香港存款保障計劃 

為保障香港存戶利益，存款保障計劃於 2006 年 9 月 25 日由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根據《存款保障計劃條例》

(香港法例第 581 章) 而設立 (“該存保計劃”)，作為對存戶提供補償的計劃。推行該存保計劃的目的是為了

保障銀行存戶的利益，以及協助維持香港銀行體系的穩定。 

中國信託商業銀行(“本行”)是香港的該存保計劃的成員。根據該存保計劃，所有本行接受的合資格存款將受

到該存保計劃所保障。若本行出現倒閉情況，存戶將會獲得賠償，最高保障額為每名存款人港幣 80 萬元

正。本行接受的下列存款，是符合該存保計劃保障資格的存款: 

• 活期存款(包括存放於儲蓄帳戶及往來／支票帳戶的存款)

• 定期存款(不包括年期超過 5 年的定期存款)

• 外幣存款(包括存放於外幣帳戶的存款)

• 用作保證 / 已質押的存款

若台端就上述事宜有任何疑問，台端可致電予台端之客戶主任或本行的客戶服務熱線 2916 1816，或 向台端

法律顧問查詢。另台端亦可參閱隨函附上由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印製的”存款保障宣傳小冊子”或瀏覽該委

員會網站 (www.dps.org.hk) 或致電熱線電話 (852) 1831-8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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